军队自行采购平台运营商禁业规则

一、运营管理

1.不得违反国家和军队关于自行采购和电子交易的法律法规开展运营、服务等活动。

2.不得利用参与平台运营工作便利，为其他组织或个人提供信息或谋取利益。

3.不得模仿或抄袭自采平台名称、外观、架构等私自搭建采购平台谋取利益。
二、商品管理

4.不得违反《军队自行采购平台商品和价格管理暂行细则》和《自采平台商品及价格管理暂行措施》，违规办理商品上架审核和组织商品巡检。

5.不得在组织商品上架审核和巡检时，对申请商品上架供应商采取差别对待。
6.不得与供应商串通，进行虚假宣传或误导性商品展示。

7.不得私自更改商品信息，确保商品信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。

三、交易管理

8.不得操纵或干预平台交易过程，确保交易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9.不得在交易过程中为供应商提供不公正优势待遇或歧视供应商。

10.不得泄露交易信息，不得参与或协助任何形式的围串标、组团报价等行为。

四、投诉管理

11.不得忽视、隐瞒或延误供应商和采购员的纠纷投诉，严格执行《军队自行采购平台供应商管理暂行细则》和《自采平台投诉处理工作流程》，建立高效的纠纷投诉响应解决机制。

12.不得对纠纷投诉进行不公正处理或偏袒涉诉任何一方，确保投诉处理的公正性和时效性。

13.不得在组织投诉调查过程中，对超期配送等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的投诉反复联系采购员造成滋扰。
五、客户服务

14.不得降低服务质量标准，确保平台用户服务专业性和响应速度。

15.不得在平台用户服务过程中表现出不耐烦、不友善或敷衍的态度，损害客户体验。

16.不得拒绝或推诿平台用户的合理诉求，必须积极协助解决问题。

六、安全保密

17.不得违反安全保密规定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平台信息安全和用户隐私安全。

18.不得未经授权访问、修改或泄露平台交易数据和信息。

19.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存储、传输、泄露、买卖平台数据和用户信息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